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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仇建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淑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孟皓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5,490,479,684.48 4,612,814,027.27 4,612,814,027.27 1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790,135,940.32 3,539,345,615.09 3,539,345,615.09 7.0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037,387,990.58 7.45% 2,171,885,467.55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7,207,861.86 23.76% 416,432,209.17 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9,000,347.92 40.46% 384,187,028.63 5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02,533,868.68 -1.4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18.75% 0.41 28.1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18.75% 0.41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0.08% 11.35% 1.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80,808.6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239,336.4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959,244.13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6,733,819.7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8,930.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9,409,094.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06,246.83

合计

32,245,180.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98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22% 488,960,440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10.62% 107,668,600 102,876,450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3.00% 30,401,920 29,926,44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云南信

托

－

世诚投资六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9% 9,00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安安

顺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8,666,669 0

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9% 7,975,372 0

上海洲顺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4% 7,5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6,739,164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2% 6,299,999 0

中国银行

－

华夏

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6% 5,719,69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8,960,440

人民币普通股

488,960,44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南信

托

－

世诚投资六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安

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66,669

人民币普通股

8,666,669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7,975,372

人民币普通股

7,975,372

上海洲顺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39,164

人民币普通股

6,739,164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6,2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6,299,999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5,719,696

人民币普通股

5,719,69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5,398,671

人民币普通股

5,398,671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5,29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仇建平

、

王玲玲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仇建平

、

王玲玲

、

李政

、

池晓蘅

、

王暋

、

李锋

、

王伟毅

、

余闻天

、

陈杭

生及何天乐

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2010

年

07

月

13

日

任职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

，

离

职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在其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

，

杭

州巨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将

来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

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

并购

、

联营

、

合

资

、

合作

、

合伙

、

承包或租赁经营

、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

从事或参与对

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亦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

式支持发行人及其全资

、

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对发

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

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如

因未履行在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

及保证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

，

杭州

巨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赔偿发

行人的一切实际损失

。

2009

年

04

月

05

日

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严格履行

仇建平

、

王玲

玲

在其拥有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期间

，

仇建平夫妇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全资

、

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

、

并购

、

联营

、

合资

、

合作

、

合伙

、

承包或租赁经营

、

购买上市

公司股票

)

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

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亦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发

行人及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如因未履行

在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保证而

给发行人造成损失

，

仇建平夫妇将

赔偿发行人的一切实际损失

。

2009

年

04

月

05

日

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3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51,313.08

至

57,727.2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42,76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

持续研发投入

、

产品开发带来产品更新换代导

致毛利率提升

，

使得主营业务部分利润增幅明显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不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并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1,173,671,670.71 -204,000,000.00 969,671,670.7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4,000,000.00 204,0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本公司对报表列报事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

根据该准则要求，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和“股本溢价之外的其他资本公积” 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并对其进行追溯调整；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以后会计期间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项目” 两类列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金额

资本公积

1,280,571,747.66 -338,084,256.65 942,487,491.01

其他综合收益

327,490,998.57 327,490,998.5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593,258.08 10,593,258.08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报表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七、 其他事项

经查，本公司的关联方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经销商杭州杭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无同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关系，因此2013年至本期期末应无与其对应的关联交易，2013年年

报披露关联采购金额9,132.48元、关联设备交易金额25,641.03元，及2014年中报披露的关联采购金额

7,594.02元、关联方应付账款余额243,000.00元，实际上皆为非关联交易金额及余额，因考虑金额较小，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重大影响，故不作更正处理。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5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4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3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

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审议，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54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4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3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5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2014年1月26日起对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并陆续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

体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

准则。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6�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进行了变更。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

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不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并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1,173,671,670.71 -204,000,000.00 969,671,670.7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4,000,000.00 204,0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本公司对报表列报事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

根据该准则要求，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和“股本溢价之外的其他资本公积” 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并对其进行追溯调整；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以后会计期间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项目” 两类列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金额

资本公积

1,280,571,747.66 -338,084,256.65 942,487,491.01

其他综合收益

327,490,998.57 327,490,998.5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593,258.08 10,593,258.08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报表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

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丽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可斌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816,204,820.74 1,766,529,000.63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68,772,626.34 1,469,229,713.62 -0.0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31,820,206.20 44.12% 354,766,407.94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25,677.28 83.10% 7,372,961.50 -6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120,344.36 20.93% -5,460,661.00 -12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4,806,154.44 -66.8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 88.00% 0.019 -75.9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 88.00% 0.019 -7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0.56% 0.50% -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500,364.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733,735.2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548,037.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2,395.67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316,133.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14,777.12

合计

12,833,622.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2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撒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13% 152,620,000 11,180,000

质押

50,000,000

志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13% 47,320,000 0

重庆卓智鑫盈投

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96% 38,861,576 0

中国银行

－

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4% 11,089,703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

其他

1.14% 4,441,587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4,122,015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一组合

其他

0.85% 3,304,496 0

陈保华 境内自然人

0.69% 2,706,1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民营活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7% 2,600,000 0

中国银行

－

华宝

兴业先进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4% 2,515,41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撒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141,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440,000

志凯有限公司

47,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20,000

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38,861,576

人民币普通股

38,861,576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089,703

人民币普通股

11,089,70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4,441,587

人民币普通股

4,441,58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22,015

人民币普通股

4,122,01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3,304,496

人民币普通股

3,304,496

陈保华

2,7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6,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15,412

人民币普通股

2,515,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凯撒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郑合明

、

陈玉琴

各持

50%

，

郑合明与陈玉琴为夫妇关系

；

第二大股东志凯有限公司的独资股东为陈玉

琴

。

其他股东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较年初减少100%,?主要是本期与客户采用票据结算的金额减少；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395.75%，主要是本期国金凯撒子公司增加的股权投资；

3、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100%，主要是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将年初对滨联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

投资追溯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且于本期新增对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计入长

期股权投资；

4、应付票据期末较年初减少35%，主要是应付票据到期解付；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39.64%，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职工薪酬；

6、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31.56%，主要是因为母公司电商产品采购增加，进项增加；

7、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206.08%，主要是本期收到集盛和宇鑫两家子公司补足2013年未达的

利润承诺款项；

8、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36.23%，主要是因为本期合并新增国金凯撒子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总比

例47.1538%；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减少33.94%，主要是因为收入下降，缴纳的流转税减少；

2、财务费用比上期减少86.01%，主要是本期存款利息收入较多，冲减了财务费用；

3、资产减值损失比上期增加78.12%，主要是本期香港子公司新增皮草业务，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计提了坏账损失；

4、投资收益比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新增理财产品收益；

5、营业外支出比上期减少79.87%，主要是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多；

6、所得税费用比上期减少41.89%，主要是本期利润下降，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减少；

7、其他综合收益较上期增加341.78%，主要是本期收到集盛和宇鑫两家子公司补足2013年未达的

利润承诺款项；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期增加31.35%，主要是本期

的存款利息收入和收到的财政补贴较多；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收回部分理财

产品；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收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减少56.81%，主要是本期支付的购房款和装修款减少；投资所支付

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吸收合并讯盈子公司、新增对汕头高新区银

信通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和国金凯撒子公司增加的股权投资；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减少89.67%，主要是上期收到非公增发

募集资金；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取得银行借款；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收到集盛和宇鑫两家子公司补足2013年未达的利润承诺款项；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增加771.93%，主要是本期偿还了1亿短期借款；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所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减少51.58%，主要是上期讯盈子公司支付了讯盈投资分红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9月19日，公司公告了终止收购庆汇租赁46%的股权。 自2014年1月24日公司与庆汇租

赁股东签订了《融资租赁公司收购及合作经营之框架协议》之后，相关各方都开展了相关尽职调查工

作，但最终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决定终止该协议。 《框架协议》未实质履行，终止该协议对公司生

产经营及经营业绩无影响。

（2）2014年10月10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核准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设立资格的通知》（粤金贷核［2014］37号），并于2014年10月11日，汕头高新区银信通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2014年8月8日， 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40号）。

2014年9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40号），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

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本次重大重组相关工作在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庆汇租赁的股权收购

2014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

：

2014-083

银信通小额贷款公司取得批文及营业

执照

2014

年

10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2014-087

接到重大重组项目一次反馈意见

2014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2014-068

接到重大重组项目二次反馈意见

2014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2014-082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凯撒集团

（

香

港

）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所

获股份自非公

开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进行转

让

。

2013

年

08

月

22

日

3

年 正常履行

陈保华

、

北京

雅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上

海证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重庆中新融辉

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重庆

卓智鑫盈投资

中心

（

有限合

伙

）、

国投瑞银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民生

-

国投瑞银证券

定向增发资产

管理计划

。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所

获股份自非公

开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转

让

。

2013

年

08

月

22

日

1

年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20%

2012

年

05

月

22

日

2012

年

~2014

年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80.00%

至

-5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508

至

1,27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2,54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

纺织服装行业终端需求仍然疲软

，

终端销售压力大

，

盈利空间减少

，

致公司经营利润下滑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依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并于2014�年

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财政部新颁布或

修订的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不会对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2）。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0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郑合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6名董事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3名董

事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

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1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现场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之通知已于2014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3名监事均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华丽召集及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集、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论，

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编制和审核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

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2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1月26日起，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股权

投资，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

元

）

调整后金额

（

元

）

将在长期股权投资

—

天津市滨联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核算的股

权投资

，

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3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0,000,000.00 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题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金融工具列报》和

《企业会计准则中—基本准则》的相关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

安排、金融工具列报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

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

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2014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9号、30号、33号、39号、40号、2号、41号、37号等

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